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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沪环土〔2025〕162 号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上海市危险废物

“五即”规范化和“一码贯通”工作的通知

各区生态环境局、上海化工区管委会、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

管理局、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市固化管理中心、市环

境执法总队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严密防控环

境风险的指导意见》(环固体〔2025〕10 号)、《关于全面加强

本市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的工作方案》(沪府办发〔2024〕30 号)

等有关要求，强化危险废物实时动态监控，加快推进本市危险废

物“五即”规范化建设，实现电子标签“一码贯通”全过程应用，

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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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目标

依托上海市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市信息系统），

推行危险废物产生端“五即”规范化，打通危险废物包装赋码后

入库、转移出库、自行利用处置、经营单位接收入库、利用处置

各环节的实时扫码流转，实现本市危险废物重点监管单位的危险

废物从产生到处置全过程信息流和废物流合一的“一码贯通”跟

踪管理。

二、工作范围

各区产生危险废物的重点监管单位、本市危险废物经营单位

（含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、收集单位、豁免利用处置单

位，下同）。鼓励其他具备条件的简化管理单位和登记管理单位

参与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市固化管理中心应做好市信息系统功能建设和优化，加强技

术帮扶，督促本市经营单位按照要求推进落实。各区生态环境局

应加强指导，督促区内重点监管单位推进相关要求落地，有条件

的区可逐步扩大至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单位。产生危险废物的重

点监管单位、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落实好主体责任，按照要求全

面推行危险废物标签“五即”规范化和“一码贯通”全过程运行。

危险废物电子标签“五即”规范化和“一码贯通”全流程应

用操作说明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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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: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 李 健

电 话：23117304

联系人：市固化管理中心 丁多霖

电 话：24011557

附件：危险废物电子标签“五即”规范化和“一码贯通”全

流程操作说明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10 月 2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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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危险废物电子标签“五即”规范化和

“一码贯通”全流程应用操作说明

“五即”规范化是指危险废物即产生、即包装、即称重、即

打码、即入库，基于独立的物理包装，不同包装方式、转移运输

方式对应不同的即时称重打码要求。“一码贯通”是指危险废物

包装赋码之后，在贮存入库、转移出库、自行利用处置、接收入

库、利用处置的各环节均扫码流转，实时上报市信息系统各环节

信息，基于电子标签二维码实现危险废物从产生到处置全过程跟

踪管理。具体流程见附图。

一、基本要求

各单位应全面梳理在市信息系统已申报的基础信息，规范危

险废物名称、类别、代码、危险特性、计量单位等废物信息，以

及贮存设施、自行利用处置设施、利用处置设施等设施信息，并

应配备电子磅秤、标签二维码扫描等物联终端，实现与市信息系

统的实时互联互通。

二、即产生、即包装、即称重、即打码要求

危险废物产生后使用包装盛装的，产废单位应即时进行包

装，使用管道方式转移的应直接转移至储罐等贮存设施。危险废

物包装后，产废单位应使用电子磅秤及时对每一包危险废物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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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，实时自动将废物重量、种类、代码、产废设施、包装类型等

信息上报至市信息系统，并张贴由市信息系统实时反馈的包含二

维码的危险废物标签。废包装容器危险废物可按规格和只数向市

信息系统申领带有数字识别码、二维码的危险废物标签，其中废

包装容器不另外包装的按每只为物理包装单位，或以缠绕膜等将

其二次包装在一起的按每个二次物理包装为单位，分别向市信息

系统申领并张贴危险废物标签。

即称重（或废包装容器按只数即时申报）、即打码原则上应

当在废物产生当日完成。生产线附近所设置的临时贮存点无现场

称重条件的，需在产生三日内转移至具有称重条件的贮存区域完

成称重。临时贮存点应当设置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识别标志，及时

清运贮存的危险废物，贮存量不得超过 3 吨，同时还应满足《危

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—2023）等有关要求。

三、产废即入库要求

产废单位可在称重打码同时或当日使用物联终端扫危险废

物标签二维码（以下简称扫码），实时向市信息系统上报每一包

危险废物信息完成贮存入库。使用管道方式转移入库的危险废

物，应当结合产生规律每日按批次及时向市信息系统申报产生及

入库信息。危险废物打码入库后，因包装未装满需要再次装入同

一废物或放置时间长等导致废物重量变化的，产废单位可以扫码

原包装二维码进行二次称重并调整库存，原包装危险废物标签可

以不作更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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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委外转移出库要求

委外转移有包装危险废物出库时，产废单位应扫码拟出库的

每一包危险废物，在市信息系统 WEB 端勾选扫码待出库包装运行

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确认出库。转移出库的每一包危险废物应当

与转移联单信息一致。储罐内液态危险废物以槽罐车转移出库

时，在市信息系统 WEB 端创建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确认出库，市

信息系统将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自动计算出库批次。储罐内液态危

险废物以管道方式转移出库时，应当结合转移特点每日及时创建

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确认出库。

五、接收入库要求

经营单位应扫码拟接收的每一包危险废物，核对确认与转移

联单信息一致，并在市信息系统 WEB 端进行联单签收。经营单位

可以逐个扫码或扫码任意一包批量选择的方式，对在已签收状态

的每一包危险废物进行入库贮存。每一包上报市信息系统入库信

息的危险废物应当即时转移至相应贮存场所，并确保与实际贮存

情况一致。槽罐车运输的液态危险废物进入储罐贮存的，经营单

位在市信息系统 WEB 端完成联单签收，并扫描储罐贮存设施二维

码，即时转入储罐入库贮存。管道方式转移的液态危险废物进入

储罐贮存的，应当即时确认运输到厂，并进行签收和入库。

六、利用处置出库要求

对有包装危险废物拟出库处置的，应当扫码每一包危险废

物，并选择相应的利用处置设施，市信息系统将根据实时上报的



— 7 —

出库处置信息，对自产废物自行利用处置、接收废物利用处置两

种方式，分别生成自行利用处置记录和经营单位每日经营记录。

对确实未能一次性完成出库处置的单个包装，应当在该包装扫码

出库处置时申报已出库重量等信息，由市信息系统在信息流上自

动进行拆包出库，原则上每一包危险废物拆包出库处置仅限一

次。储罐贮存的危险废物出库处置的，应当扫码储罐贮存设施二

维码，结合流量计等计量手段填报实际出库重量，市信息系统将

按照先进先出原则，自动计算出库批次并生成经营记录。

七、收集二次转移等要求

收集单位应尽量减少已接收危险废物现场拆包并包的情形，

尽量使用原有包装危险废物标签二维码一码到底进行全过程管

理。确实需拆包并包的，应在拆分合并后的危险废物重新即时进

行称重赋码。收集后的危险废物二次转移出库的，按产废情形进

行“一码贯通”管理。对于管道方式转移危险废物的情形，鼓励

有条件的单位，通过流量计与市信息系统互联互通，实现相关危

险废物转移入库、出库以及利用处置的实时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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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

“五即”规范化和“一码贯通”流程图

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28 日印发


